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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执行《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导致相关股东权益发生变动。《重整计划》转增股份中的452,555,669

股公司股票已由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过户至重整

投资人指定实施主体的证券账户。 

2、《重整计划》的执行导致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仁东控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重整的战略投资人中信资

本（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资本”）的指定实施主体深圳嘉强荟

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10.17%；公司原控

股股东北京仁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东信息”）及其一致行动人仁

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降至6.23%，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

实际控制人。 

3、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背景情况 

2024年5月24日，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

院”或“法院”）送达的(2024)粤01破申251-5号《通知书》，广州中院同意公

司预重整，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法院同意公司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1）。 

2024年10月21日，公司、临时管理人分别与投资人联合体成员或其指定主体

签署《预重整投资协议》，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关于签署预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72）。 

2024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广州中院送达的（2024）粤01破申251号《民事

裁定书》，广州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主

办机构）、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作为联合体担任公司管理人，相关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7）。 

2025年2月13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分别表决通过《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及《仁东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相关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1）、《出资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0）。 

2025年2月18日，公司收到广州中院送达的（2024）粤01破380号《民事裁定

书》，广州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

划执行阶段，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

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2025年3月12日，公司执行《重整计划》转增的570,355,007股股票已全部转

增完毕，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公司总股本由559,936,650股增至1,130,291,657股，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4）。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转增股份过户情况 

2025年3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重整计划》转增股份中的452,555,669股公司股票已由仁东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过户至重整投资人指定实施主体

的证券账户，股份性质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重整投资人指定实施主体名称 
过户股份数

量（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股份锁定情况 

深圳嘉强荟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000,000 10.17% 

自登记至指定

证券账户之日

起锁定 36 个月 

广州广仁泰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0 0.88% 

自登记至指定

证券账户之日

起锁定 12 个月 

 

广州广仁祺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0 3.54% 

广州广仁瑞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0 3.54% 

深圳市招平四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000,000 2.48% 

深圳市锦绣朝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000,000 2.48% 

北京英清名康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5,555,669 1.38% 

陆生生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陆生生数字经济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000,000 1.24%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重信•开阳 24021•煜泰 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6,712,500 2.36%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重信•开阳 24022•煜泰 1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3,287,500 2.06%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汇精选十一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56,000,000 4.95%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胜恒严选九重风控策略

3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56,000,000 4.95% 

合计 452,555,669 40.04% - 

注 1：广州广仁泰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广仁祺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广州广仁瑞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持股比例合计占本次

权益变动后仁东控股总股本的 7.96%。 

注 2：深圳市招平四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锦绣朝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持股比例合计占本次权益变动后仁东控股总股本的 4.95%。 

注 3：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重信•开阳 24021•煜泰 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与重

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重信•开阳 24022•煜泰 1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持股比例合计占本次权益变动后仁东控股总股本的 4.42%。 

（二）本次权益变动导致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以仁东控股现有总股本559,936,650股为基数，按每10

股转增10.186063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转增570,355,007股股

票。本次转增完成后，仁东控股总股本增至1,130,291,657股。前述570,355,007

股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全部用于清偿债务和引入重整投资人，具体如

下：（1）452,555,669股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其中战略投资人受让



115,000,000股，财务投资人受让337,555,669股。重整投资人作为受让股票条件

之一所支付的现金对价，将用于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偿付债务、支付破产费用及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剩余117,799,338股用于抵偿仁东控股的债务。按照上

述权益调整方案执行完毕后，仁东控股原出资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绝对数量不会

因相关权益调整方案的实施而减少。 

根据《预重整投资协议》《重整计划》，在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转增股份过

户完成后，相关股东的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深圳嘉强荟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00% 115,000,000 10.17% 

广州广仁泰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0 0.00% 10,000,000 0.88% 

广州广仁祺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00% 40,000,000 3.54% 

广州广仁瑞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00% 40,000,000 3.54% 

深圳市招平四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00% 28,000,000 2.48% 

深圳市锦绣朝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00% 28,000,000 2.48% 

北京英清名康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0 0.00% 15,555,669 1.38% 

陆生生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陆生生数

字经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0.00% 14,000,000 1.24%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重信•开阳 24021•

煜泰 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 0.00% 26,712,500 2.36%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重信•开阳 24022•

煜泰 1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 0.00% 23,287,500 2.06%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汇精选十一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0 0.00% 56,000,000 4.95%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胜恒严选九重风

控策略 3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0 0.00% 56,000,000 4.95% 

北京仁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9,500,000 10.63% 59,500,000 5.26% 

天津和柚技术有限公司 48,312,117 8.63% 48,312,117 4.27% 

仁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0,880,958 1.94% 10,880,958 0.96% 

注：仁东信息与仁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持股比例合计占本次权

益变动后仁东控股总股本的 6.23%。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深圳嘉强荟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000,000 10.17% 



广州广仁泰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0 0.88% 

广州广仁祺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0 3.54% 

广州广仁瑞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0 3.54% 

北京仁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9,500,000 5.26% 

仁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0,880,958 0.96%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如

下：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嘉强荟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数量为115,000,000股，持股比例为10.17%；广州广仁泰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为90,000,000股，持股比例为7.96%；

原控股股东仁东信息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为70,380,958股，持股比例为

6.23%；其余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均低于5%，公司不存在持股50%以上或

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的股东。 

2、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应当至少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第一

大股东深圳嘉强荟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10.17%，第二大股东

广州广仁泰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7.96%，

第三大股东仁东信息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6.23%，均较为接近，因此

单一股东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 

3、董事会成员选任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针对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等特定事项作出的董事会决议，还应当经

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

为9名，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均由公司董事会提名。根据公司与

各重整投资人签署的《预重整投资协议》之安排，各重整投资人均不取得公司的

控制权，其中，公司与战略投资人中信资本签订的《预重整投资协议》约定，在

符合上市公司独立性、规范运作，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仁



东控股公司章程的前提下，中信资本或其指定主体有权提名或推荐2名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一方面，如董事会完成改选，不存在任何单一股东推荐并获选的董事

候选人数达到现有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另一方面，公司任何单一股东均无法

单独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综上，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四）权益变动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嘉强荟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E2EJDH4K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丽水嘉萃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4-10-12 

出资额 17,508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东角头社区望海路南侧半岛城邦四期花园

商业街 M5-201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068 号卓越时代广场 1906 室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4-10-12 至无固定期限 

三、其他说明 

1、根据有关规定，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编制权益变

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等内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股东天津和柚技术有限

公司提交的权益变动相关的披露资料，未联系到天津和柚技术有限公司及其相关

人员。 

2、管理人开立的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仅为协

助《重整计划》执行所用的临时账户，《重整计划》转增股份登记在该账户期间，

将不行使该部分股份对应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2024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5-013），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公司2024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规定，若公司2024年度期

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在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撤销因重整而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前，公

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